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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
专项经费使用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团总支：

现将《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专项经费使用办法

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教务处 团 委

二○一○年九月十五日

主题词：素质拓展 经费 使用办法 通知

抄送：校党委、团省委。

共青团安徽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印发

（共印 50 份）

校青联〔2010〕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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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专项经费使用办法（暂行）

为规范我校大学生素质拓展专项经费的管理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

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经费使用范围

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开展《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实施

办法》校青联〔2009〕9号中所规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，以

及校院两级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部日常工作开支。

二、经费划拨

各学院经费：每个学院以 2000元为基数，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学

院学生数按每生 2元标准增拨。经费用于开展学院学生社会实践活动

和科研活动，以及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部日常工作开支。

科研实践配套经费：针对各学院、校学生会、各社团开展具有创

新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行经费配套。

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部经费：用于全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实

施工作、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部日常工作开支。

三、经费管理和使用

1．各学院经费使用必须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批，报团委

审批核报。

2．各学院经费由团委统一管理，各学院要厉行节约，专款专用。

3．各学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需报校大学生素质拓展

工作部活动审批并附活动经费预算表，报销时需附活动申报表及经费

预算表。

4．科研实践配套经费由团委统一管理，各学院、校学生会、各

学生社团针对开展的具有创新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行经

费申请，团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配套。

5．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部经费由教务处统一管理，经费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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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由团委主要负责人签批，报教务处审批核报。

四、经费使用注意事项

1．专项经费不得用于各种工作补助、劳务费等福利性支出。

2．专项经费不得购置固定资产。

3．专项经费实行定期审计，保证专款专用，任何非项目用途和

个人不得挪用、借用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、团委负责解释。

教务处 团 委

二○一○年九月十五日


